附件5
福建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服务标准（试行）
由政府或社会力量创办的，具备承接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活动，运营良好的各类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现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科技馆、博物馆、生态保护区、自然景区、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创新基地、示范性农业基地、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知名企业以及大型公共设施、重大工程基地等优质资源单位且满足以下条件的均可申报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1.基础条件
	1.1基地规模
	1.1.1申报场所成立并正常运营2年以上，适合中小学生前往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实践的优质资源单位。

	
	
	1.1.2基地每期能同时容纳200名学生开展研学旅行实践教育活动。

	
	
	1.1.3基地有可供学生集中见学、体验、休整的场馆场地，功用齐全、布局科学合理。

	
	1.2设施设备
	1.2.1基地配有必要的教育教学用具、器材，性能完好。

	
	
	1.2.2基地室内外安装录像监控设备，全天候实时录像监控，工作正常，影像资料保存10天以上。

	
	
	1.2.7基地设有一般伤病医务室（或周边有定点卫生室）。

	
	
	1.2.4基地危险地带设有安全防护设施，有安全警示标志。

	
	1.3周边资源
	1.3.1基地除自身资源外，周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国防科工、自然生态等研学实践教育资源丰富，可满足学生不同的研学实践教育需求。

	
	
	1.3.2具有区域特色元素适宜中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乡土乡情资源。

	
	1.4运行环境
	1.4.1基地交通便利，安全性高。

	
	
	1.4.2基地附近（15公里内）有医院。

	
	
	1.4.3非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的其它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能提供200人以上，具备餐饮服务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三证齐全，服务优质的定点餐馆。

	2.研学内容

	2.1课程设置
	2.1.1基地设计开发适合小初高不同学段学生、与学校教育内容相衔接的课程，学习目标明确、主题特色鲜明、富有教育功能。

	
	
	2.1.2基地课程体系较为完整，教材、解说词内容规范，符合要求。

	
	
	2.1.3基地学生教学、实践、体验活动编排合理、教育性、实践性强。

	
	2.2研学线路
	2.2.1基地设计开发适合小初高不同学段学生、与学校教育内容相衔接的线路，研学实践目标明确、主题特色鲜明、富有教育实践功能。

	
	
	2.2.2非各类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基地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合理编排学生研学实践教育线路，针对性、操作性、安全性强。各类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申报的基地结合周边资源，至少提供2条以上研学实践教育线路。小学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以省情国情为主。

	
	2.3质量评估
	2.3.1建立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效果测评制度，真实反映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优秀传统文化板块重点引导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革命传统教育板块重点引导学生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国情教育板块重点引导学生了解基本国情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激发爱党爱国之情；国防科工板块重点引导学生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兴趣、掌握科学方法，树立国家安全观，增强科学精神和国防意识；自然生态板块重点引导学生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树立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

	
	
	2.3.2学生评价：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学生对活动开展满意度测评，好评率达95%以上。

	
	
	2.3.3家长评价：定期征求、收集学生家长对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看法和评价，支持率、满意率达90%以上。

	
	
	2.3.4学校评价：活动结束后，学生所在学校对基地各项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认可度、满意度达90%以上。

	3.组织保障

	3.1发展规划
	3.1.1基地编有近中期（2至5年）发展规划，规划内容涵盖教学计划、课程体系、研学线路、保障体系等核心内容，目标明确、措施可行。

	
	
	3.1.2基地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有计划、有安排、有措施、有落实。

	
	
	3.1.3基地每年集中接受中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人数达1.5万人以上。

	
	3.2师资力量
	3.2.1基地配齐配强适合中小学需要的专业讲解人员、辅导员和项目专员等教职人员，梯次结构合理。

	
	
	3.2.2基地教职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教学能力强，具备与学生互动体验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3.2.3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教职人员培训，注重教职人员业务素养和能力提升。

	
	
	3.2.4基地与当地群团组织合作，吸纳在校大学生、退休教师（干部）、社会能工巧匠和家长等建立专兼结合、知识结构合理的研学实践教育志愿服务活动。

	
	3.3组织管理
	3.3.1基地内部管理机构健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并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基地研学实践教育工作情况。

	
	
	3.3.2基地管理制度健全，有一整套涵盖教学、行政、学生、安全管理的制度措施。

	
	
	3.3.3基地与学校签订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协议（合同），制订相应服务与管理方案，配备联络员、辅导员、项目专员和医务人员。

	
	
	3.3.4基地建立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档案，活动结束后及时向学生所在学校反馈活动开展情况，征求意见建议。

	
	
	3.3.5投诉及处理制度健全，投诉渠道畅通，投诉处理及时、妥善，档案记录完整。

	
	3.4经费投入
	3.4.1基地主管部门（基地所在地政府）加大对基地建设经费的投入，建设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日常运转经费来源稳定。

	
	
	3.4.2单位注重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与财务制度健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具备项目管理条件。

	
	
	3.4.3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地建设、办学、运营。

	
	3.5 优惠政策
	3.5.1基地（正常有收门票的基地）对中小学生实施门票减免政策。

	
	
	3.5.2基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费用减免措施。

	
	
	3.5.3基地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实施价格优惠政策。

	4.安全保障

	4.1制度保障
	4.1.1基地建立学生教学、实践、生活、娱乐、出行、食宿等完整的安全责任分工明确的管理制度。

	
	
	4.1.2基地有应急措施预案，对研学实践教育各项活动有安全预案，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4.1.3基地建立与教育、发改、公安、财政、交通、文化、食品药品监管、旅游、保监和共青团等部门定期联系沟通反馈机制。

	
	
	4.1.4基地与学校、家长、学生、企业或机构、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相关研学实践教育安全责任。

	
	
	4.1.5建立紧急救援体系、内部救援电话、公布且畅通有效。

	
	4.2人员保障
	4.2.1基地设有安全保护机构，配备专门的安保人员。

	
	
	4.2.2基地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和应对突发事件演练。

	
	
	4.2.4活动过程中，配有专职医护人员、日常药品、急救箱，能够及时开展救护服务。

	
	4.3设施保障
	4.3.1基地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性能良好，安全警告和危险标志、标识醒目、明了。

	
	
	4.3.2安全说明或须知等要求明确、具体。


